美院[2018]13号附件五
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学习室管理规定
研究生学习室是研究生日常学习与创作研究的主要教学场所,为营造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，特对研究生学习室制订以下管理规定: 

一、研究生学习教室不允许举办经营性活动和娱乐活动。凡属教学计划内的课堂教学、专题讲座、学术报告等，由学院综合办公室根据课程和学生人数统一调配使用，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调度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教室。凡因擅自使用教室而影响教学的，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
二、使用教室时要爱护室内设备，不准乱拆乱卸、乱涂乱画。一般情况下不得擅自挪动教室内的活动桌椅，如确需挪动，使用完毕后应将桌椅还原，以保证后续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。对损坏教室设施者，要按有关规章赔偿，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。

三、保持安静的学习环境，学习室内不得喧哗，严禁在学习室内闲聊、玩游戏、吃零食等与学习无关的事。

四、严禁在学习室内做饭、烧水或使用取暖器等大功率电器。

五、学习室内应随时保持个人学习区域的整洁卫生，禁止吸烟、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等，学习室物品要各归其位，不得随意摆放。

6、个人手机、电脑、钱卡等重要物品应妥善保管，遗失由本人负责；重要资料、文档、数据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进行加密、存储和备份。

7、非本院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学习室。学习室钥匙由学院统一发放专人保管，严禁外借和私自配置，毕业时退还。

8、学习室实行室长负责制，负责学习室内日常调度和管理工作，并负责安排值日人员。

9、值日人员负责学习室公共区域的卫生，并有义务督促学习室各成员保持个人工作区域的整洁。

10、每天最后一名离开学习室的同学应关闭电灯、空调等电器用品，关好门窗，并切断总电源，不按规定酿成事故的，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

11、本制度的具体落实应由学习室室长和学习室管理员负责监督执行，室外的管理不列入本规定。

